
1

九龙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
修复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九龙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

化保护和修复资金管理,提高资金使用效益,根据《财政部 自

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关于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

作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6〕725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重点

生态保护修复治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资环

〔2021〕100 号）、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 福建

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九龙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

保护和修复工程相关工作推进事项的通知》（闽财资环

〔2022〕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九龙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

资金（以下简称专项资金），是指省级及以上筹措用于支持

市、县（区）开展九龙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

修复工程建设（以下简称九龙江山水项目）的专项资金。其

中：省级财政资金包括省级有关部门统筹资金、厦门市出资

资金以及省级正向激励资金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九龙江流域整体保护、系统

修复、综合治理，重点实施水环境治理与生态廊道建设、重

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、农地生态功能提升与面源污染防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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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山生态修复、机制创新与能力建设五大类工程，显著改善

九龙江流域环境质量和生态功能，构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与

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融合的新格局。

第四条 专项资金不得用于以下方向支出：不符合自然

保护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耕地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等国

家管控要求的项目；有明确修复责任主体的项目；已有中央

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；公园、广场、雕塑等旅游设施与“盆

景”工程等景观工程建设；涉及审计、督察发现问题未有效

整改的项目。

第二章 分配与管理

第五条 中央专项资金（20 亿元）及厦门市出资资金

（11.25 亿元）分配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公正规范、科学合理。根据项目投资额和绩效目

标考评情况，公平、合理、规范地分配资金；

（二）突出重点、系统治理。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

理要求，集中资金支持重点领域、重点项目，向工作成效突

出的地区和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适当倾斜；

（三）绩效评价、目标导向。建立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

绩效评价制度，突出以目标为导向的分配管理机制。

第六条 中央专项资金及厦门市出资资金主要根据项目

投资额和绩效目标切块下达至设区市，由设区市根据绩效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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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及项目成熟度及时安排项目资金，做到成熟一批，实施一

批，见效一批，不得切块分配到所属县(市、区）。

第七条 省级筹措资金由省级统筹资金和正向激励资金

两部分构成，其中省级统筹资金 14.71 亿元，省级正向激励

资金 9 亿元。

（一）省级统筹资金原则上在 2021－2023 年分三年落实

到位。省直有关部门专项资金，可安排对接到具体项目的，

按照“渠道不变、责任不变、统筹集中、各计其绩”原则，

资金及时按相关程序下达；无法对接的，按照需承担的部门

资金筹措额度(可提前年度筹措），指标划转到省财政厅统一

下达。由于我省资金筹措方案于 2021 年底确定，部门 2021

年未落实的资金在 2022 年一并落实到位。

省发改委、自然资源厅、生态环境厅、住建厅、水利厅、

农业农村厅、林业局、海洋与渔业局等部门应于每年 6 月 20

日和 12 月 20 日前将资金落实情况报送省山水林田湖草领导

小组办公室。

（二）省级正向激励资金共 9 亿元，其中省财政厅出资

6 亿元，省发改委、自然资源厅、生态环境厅各 1 亿元，在

2022－2024 年落实到位。省级财政将对绩效目标、项目建设

进度、建设成效、资金管理使用等方面完成较好的市、县

（区），予以一定的奖励，由设区市统筹用于项目建设。具

体办法另行制定。

第八条 设区市应根据项目类别，主动加强与省直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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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沟通汇报，做好与省级统筹资金的对接。

第九条 省级统筹资金中指标划转到省财政厅统一下达

的，分配原则参照中央及厦门市资金。

第十条 市、县（区）应加强资金政策的整合，加大预

算安排，切实增强对项目的扶持力度，落实本地区项目资金

筹措。同时通过盘活资产、探索创新项目投融资和工程建设

运营模式，积极引进社会资本，多渠道落实项目建设资金。

第十一条 市、县（区）应按年度项目计划、项目实施

进度等及时落实和拨付资金。项目结转和结余资金按照有关

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十二条 项目市、县（区）应建立资金使用全过程监

管机制，管好用好专项资金，做到资金使用合规、高效、廉

洁。严格执行国库支付、政府采购等资金管理制度，专账核

算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。

第三章 绩效管理与监督检查

第十三条 省财政厅会同省自然资源厅、生态环境厅等

部门组织对专项资金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强化绩效目标管

理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，组织开展绩效评价，并加强绩效评

价结果运用，建立专项资金考核奖惩机制，并将绩效评价结

果、资金使用和执行情况作为资金安排的重要参考；市、县

（区）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项目资金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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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绩效考评。具体办法另行制定。

第十四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资金

监管制度，重点对资金使用、工程进度、建设管理等情况进

行监督检查，对存在问题的工程采取暂停支持、扣减奖补资

金等措施，并要求限期整改。对虚报冒领、截留、挤占、挪

用专项资金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

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，并追究有关单位

和个人责任。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五条 市、县（区）财政部门按照中央、省级相关

管理办法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资金管理办法或实施办法，

并报省山水林田湖草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4 年

12 月 31 日。


